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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扩大 2023 年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 
补贴覆盖范围的通知 

  

县就业中心、各有关单位（个人）：  

为切实做好我县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申领社会保险

补贴工作，鼓励和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，根据《湖北省就

业促进条例》、《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鄂财

社发〔2017〕10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扩大 2023 年灵活

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覆盖范围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享受社保补贴对象及条件 

公安县户籍，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

险费，实现灵活就业且已办理了就业登记，经认定为就业

困难人员的下列对象： 



(一）经原劳动人事局审批办理了招工录用手续的本县

原国有、集体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失业人员或乡镇、

县直事业单位改制分流未返聘上岗的大龄失业人员（女性

40-50 周岁或男性 50-60 周岁人员）； 

（二）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。指与企业解除劳动关

系后在就业部门登记失业且领取失业金一年以上的失业人

员； 

（三）因国家建设用地（如机场、铁路、高速公路建

设等国家征地项目用地）户籍转入城镇的失地农民； 

（四）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或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

保障的人员； 

（五）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成员； 

（六）残疾人及各级社会福利机构供养的成年孤儿和

社会成年孤儿； 

（七）建档立卡的脱贫人员； 

（八）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； 

（九）在公安县参加社会保险的大龄灵活就业人员

（女性 50-55 周岁、男性 55-60 周岁）。 

     二、享受社保补贴标准及期限 

（一）补贴标准： 

1、上述第 1-8 类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补贴标准为 350 元

/月（4200 元/年）； 



2、上述第 9 类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补贴标准为 50 元/月

（600 元/年）； 

（二）补贴期限：对上述 1-7 类人员中距法定退休年

龄不足 5 年的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

准）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，其他人员和第 9 类人员最

长不超过 36 个月；对（第 8 类人员）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

校毕业生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。 

三、社保补贴申报流程 

（一）办理材料 

1、《公安县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》（现场填

写）； 

2、申请人一寸登记照两张； 

3、申请人身份证和社保卡（复印件一份）。 

（二）办理流程 

1、人员申请。在此文发布之日后，符合补贴条件人员

即可持相关材料到居住地所在乡镇办理地点申请（办理地

点附后）。 

2、受理录入。乡镇办理点窗口工作人员当场核验申请

人提供的材料，将信息录入系统进行比对。若不符合要

求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，将材料一并退回；若符合要求，

当即受理并录入系统。 

3、审核拨付。县就业中心按批次进行初审、公示，公





附件： 

各乡镇办理点 

办理乡镇 办理地点 联系电话 

斑竹垱镇 斑竹垱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611568 

埠河镇 埠河镇人社中心 0716-5698869 

斗湖堤镇 斗湖堤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116001 

甘家厂镇 甘家厂乡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118612 

黄山头镇 
黄山头镇便民服务中心

（老政府院内） 
0716-5791020 

夹竹园镇 
夹竹园镇便民服务中心

（镇政府院内） 
0716-5511222 

麻豪口镇 
麻豪口镇便民服务中心

（原国土资源） 
0716-5341109 

毛家港镇 毛家港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532413 

孟家溪镇 孟家溪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864562 

南平镇 南平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819898 

藕池镇 藕池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716828 

狮子口镇 狮子口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587696 

杨家厂镇 杨家厂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393011 

闸口镇 闸口镇便民服务中心 0716-5702746 

章田寺乡 章田寺乡人社中心 0716-5732409 

章庄铺镇 章庄铺镇人社中心 0716-589185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